广州市广外附设外语学校
广外外校[2008]27号
财经工作领导小组工作条例

1、 指导思想 

为了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我校财务工作，加大基建和大宗物资采购的监管力度，规范学校经济活动秩序，增强财务管理与决策的透明度，保证国有资产的安全与增值，提高经济效益与办学效益，特制定本工作条例。

2、 机构设置

财经工作领导小组设组长一人，由分管财务的校领导担任。成员由财务、校办、后勤、工会、中、小学部相关人员组成。
3、 工作职责

    1、 对学校基建工程的立项进行审核与评估，提出意见上报主管财务的校领导审批后交校务会讨论，经批准后实施。

2、对学校的大宗采购进行审议，报主管财务的校领导审批或提交校务会研究后执行。

3、对校内所有经济活动的申请立项及各项收费标准报告，进行讨论后，报主管财务校领导审批或提交校务会研究决定。

    4、对创收项目的合作合同进行审议，并报主管财务的校领导或校务会审批。
5、针对学校在各项经济活动中遇到的问题和存在的问题进行研究，并提出解决问题的意见和整改措施报主管财务的校领导或提交校务会研究决定。
4、 工作程序

1、基建工程、大宗采购由后勤向财经小组提交立项书或采购报告；财经小组及时开会讨论、审议，并在3个工作日内向校领导、校务会提交审核评估报告或审议意见书。

        2、与外单位的经济合作项目，由各承接部门向财经小组提交合作意向书、合作合同，财经小组在例会时进行论证与审议，并在5个工作日内向校领导、校务会提交审核评估报告或审议意见书。

    3、各部门若发生各类收费事项，应事先向财经小组提交收费事项报告，财经小组在例会时进行讨论，并在5个工作日内向校领导、校务会提交审核或审议意见书。

    4、财经小组实行例会制。遇有特殊事项由财经小组组长负责召开临时会议，进行专项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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